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釋字第 596號解釋不同意見書 

  許宗力大法官 提出 

許玉秀大法官 提出 

 

  本件審查重點在於，公務人員退休法第十四條規定，「請領退休金

之權利不得扣押、讓與或供擔保。」而勞動基準法對於勞工請領退休

金之權利，則未有不得扣押、讓與或供擔保之相同或類似規定，勞動

基準法立法者此一差別待遇是否涉及違反憲法第七條之平等原則。多

數意見認為並未違反平等原則。本席等對多數意見之結論及所持理由

均難以同意，爰提不同意見書如後： 

一、平等審查之前提：可相提並論性 

  平等原則要求相同事務，應相同處理；不相同事務，應依其

不同特性作不相同處理，亦即等者等之，不等者不等之。本件聲

請人認為立法者對退休勞工與退休公務員在退休金請求權可否扣

押、讓與、供擔保的政策決定上應作相同處理，既然制定在前之

公務人員退休法有退休公務人員請領退休金之權利不得扣押、讓

與或供擔保之規定，基於相同事務應相同處理之原則，制定在後

之勞動基準法對退休勞工退休金請求權本應作相同之規定，立法

者卻在未有正當理由支持下作不相同處理，因此違反平等原則。

本件勞動基準法立法者究竟有無對應相同處理者作不相同之處

理，審查之前，須先確定涉及差別待遇之勞工退休金請求權人與

公務員退休金請求權人是否本質上可以相提並論，亦即是否具有

「可相提並論性」，如果不具「可相提並論性」，則國家所作「差

別待遇」也就不構成憲法上有意義之差別待遇，而無需進入平等

原則之審查。之所以要求具備最基本的「可相提並論性」，乃因世

界上每一個人、事、物都可以找出在某些特徵上是相同的，因此，

並不是任何時候當國家對某類人或某種生活事實作了一定規定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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對沒被規定到的其他人或生活事實就當然構成差別待遇，而需要

進行平等原則之審查，毋寧，只有當法律所規定與被排除在規定

範圍之外之人或生活事實兩者間共同具有一個他人或其他生活事

實所未具有之特徵（genus proximum），因而具有可相提並論性時，

國家對其所作差別待遇才有作平等審查之意義與必要。本件欲進

行平等審查，自不例外。 

  本件涉及比較的對象分別是退休勞工退休金請求權人與退休

公務員退休金請求權人，兩者受到立法者不同的處理，而「對其

雇主享有退休金請求權」這一點，可謂兩者所共同具有而為他人

所無之共同特徵，故本件具有可相提並論性，應可認定，因此可

以進行平等審查，合先敘明。 

二、體系正義 

  公務人員退休法最早制定於民國三十二年，至遲於民國六十

年，該法就已明定退休公務員之退休金請求權不得扣押、讓與或

供擔保，其立法目的當係考量早期公務員薪資偏低，退休金成為

公務員退休後生活、生存主要所繫，為避免退休公務員一經退休

即陷於生活無著困境，以便公務員任職期間無後顧之憂而能戮力

從公，所為特別保護規定。即使所採保護手段限制到退休公務人

員之債權人之財產權，乃至退休公務人員本身之財產權之行使，

其具有保護退休公務人員之強烈意涵與色彩，不容否認。今具有

可相提並論性之退休勞工，立法時間在後（民國七十三年）之勞

動基準法對其退休金請求權卻未作出不得扣押、讓與等相同或類

似之保護規定，對此種差別待遇，自體系正義以觀，已可評價為

違反體系正義，而據此初步認定有違反平等原則之嫌。蓋法秩序

理應是一個沒有內在矛盾的法價值體系，當立法者對某特定事務

或生活事實作出某種原則性的基本價值決定後，在後續之立法，

即有遵守該基本價值決定之義務，否則將破壞整個法價值秩序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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系的一貫性與完整性，也就是體系正義之違反。當然，體系之違

反與平等之違反尚不能直接劃上等號，若不稍作保留，將造成體

系僵化，而使立法者不再有重新評價或針對特殊狀況作成例外規

定之可能。因此體系之違反是否構成平等原則之違反，仍須進一

步視其悖離體系有無正當理由為斷（本院釋字第四五五號解釋翁

岳生大法官協同意見書參照）。 

三、從寬或從嚴審查？ 

體系悖離是否有正當理由，可有從寬與從嚴審查之分。從寬

審查時，基本上只要立法者的差別待遇或體系悖離具備合理理由，

沒有明顯恣意，即得通過平等原則審查；從嚴審查時，則需進一

步具備重要之合理理由，且其悖離體系係追求一個與規範對象之

特徵無涉，無關實質平等考量的某種外在政策目的時，差別待遇

手段還需接受比例原則之檢驗。從寬或從嚴審查，須綜合考察各

種可能因素決定之，包括諸如差別待遇是否為憲法所命令、授權

或禁止；差別待遇所涉事務在功能最適觀點由司法或政治部門決

定最適合；差別待遇所涉基本權種類、屬有利或不利之差別待遇；

當事人對差別待遇標準是否可以影響等等。 

本件如果涉及公務員與勞工退休制度之具體內容之比較，則

因關係到國家整體資源的配置與運用、社會環境、經濟結構及勞

雇關係等複雜政策性問題，基於功能最適之考量，不可能嚴格審

查，而應留給政治部門較廣泛之政策形成空間，甚至兩種退休制

度的個別具體內容，是否都具有「可相提並論性」，因而可以進行

平等審查，亦非無疑問。但須澄清者，本件所涉及的，終究並非

勞工與公務員退休制度之比較與平等審查，而係滿足退休條件後，

為進一步保護退休人員之經濟生活所採取的社會政策是否公平的

問題，與國家資源之配置與運用無關。當差別待遇涉及社會政策

領域，基於功能最適之考量，原則上固然亦應從寬審查，但本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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仍須考量其他相關因素。如果另方面考慮到，退休金請求權可否

扣押、讓與等，涉及退休人員生存權之保障，司法審查即不宜從

寬、放任，加上憲法第一百五十三條亦明定國家對勞工生活之特

別保護義務，基於此憲法的特別保護誡命，更不宜從寬審查，而

應作比較嚴格之平等審查。 

四、退休勞工之保護必要性並不亞於退休公務員 

無論從寬或比較嚴格之審查，都須審查差別待遇之目的是否

正當，亦即審查體系之悖離是否具備正當理由。本件勞基法何以

沒有規定，理由何在，遍查當時立法資料，並無任何隻字片語說

明，應屬立法當時之疏漏。多數意見顯然自行假設並非立法疏漏，

而是立法者認為退休勞工之退休生活並沒有特別保護之必要，或

即使認有保護必要，其保護必要程度尚低於退休公務員者。然則，

無論從勞動基準法立法當時（民國七十三年）或當今（民國九十

四年）社會經濟現實以觀，整體而言，勞工之退休生活相較於公

務員之退休生活，即使採最寬鬆之審查標準，也看不出有任何足

以證立退休勞工經濟生活不需保護或僅需較低保護之理由存在。

固然，誠如多數意見正確指出，是否違反平等，應就各種保護措

施為整體之觀察，未可執其一端，遽下論斷。蓋即使對退休勞工

沒有退休金請求權不得扣押、讓與之保護規定，只要勞工薪資、

福利與退休金本身等等已提供足夠退休生活之保護，就不能遽為

違反平等之指摘。只是多數意見似乎也沒有就勞工與公務員各自

種種保護措施作一個總體的比較觀察，就作成不違反平等之結論。

事實上，即使如多數意見所指出，退休勞工得領取敬老福利生活

津貼，已領取公務員退休金者不得領取（敬老福利生活津貼暫行

條例第三條第一項第二款參照），惟姑且不論敬老津貼金額之極其

有限（每月三千元），就薪資、各種福利，乃至退休金本身等種種

條件作一總體比較，若謂公務員比私人企業勞工毫無遜色，甚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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保障有過之而無不及，應係沒有謬誤，可以支持之觀察。即使從

寬審查、認定，亦難以得到對勞工各種保護措施整體而言優於對

公務員保護措施之結論。 

五、從寬解釋亦不存在差別待遇之正當理由 

多數意見認本件立法者之所以為不同處理，乃「係立法者考

量公務人員與勞工之工作性質、權利義務關係不同，並衡酌限制

公務人員請領退休金之權利成為扣押、讓與或供擔保之標的，對

於公務人員及其債權人財產上權利之限制，與限制勞工請領退休

金之權利成為扣押、讓與或供擔保之標的，對於勞工、雇主或其

他債權人等財產權行使之限制，二者在制度設計上，所應加以權

衡利益衝突未盡相同，並考量客觀社會經濟情勢，本諸立法機關

對於公務人員與勞工等退休制度之形成自由，而為不同之選擇與

設計，因此，無由以公務人員退休法對於公務人員請領退休金之

權利定有不得扣押、讓與或供擔保之規定，而勞動基準法未設明

文之規定，即認為對於勞工之退休生活保護不足，違反憲法第一

百五十三條保護勞工之意旨，並違反憲法第七條之平等原則」云

云。惟是否限制退休金請求權成為扣押、讓與之標的，主要係視

退休人員之經濟生活有無保護需要而定，委實說與公務員及勞工

之工作性質、權利義務關係是否相同，乃不相干之兩回事，不足

以作為差別待遇之正當理由。又是否限制退休金請求權成為扣押、

讓與之標的，無論退休金請求權人是退休勞工或退休公務員，本

就都會涉及與債權人之利益衝突，其所應加以權衡之利益衝突看

不出有何不同，以利益衝突不同作為差別待遇理由，同樣不足為

據。何況即使利益衝突不同，是否就能得出差別待遇之結論，理

由何在，也未見多數意見有所交代。至於客觀社會經濟情勢之考

量更是不足為憑，反而考量之結果，立法者更應考慮對退休勞工

之保護，而不是退休公務員之保護，或至少也應對兩者考慮作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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等之保護，因衡量當今社會經濟現實，退休公務員與退休勞工，

固然前者有許多基層公務員，後者也包括不少所謂白領勞工，但

整體而言，何者比較屬社會經濟弱勢，因而較有保護必要，答案

是呼之欲出的。最後要指出者，立法機關對於公務人員與勞工退

休制度之形成自由，並不足充當本件差別待遇之正當理由，蓋如

本席等前文所已強調者，本件涉及的並非退休制度之比較，而係

滿足退休條件後，為進一步保護退休人員之經濟生活所採取的社

會政策是否公平的問題。多數意見又謂，如何保障勞工退休生活，

涉及國家資源之合理分配，屬立法者自由形成範圍，與平等原則

無悖。惟勞工退休金請求權是否不得扣押、讓與，根本不涉國家

資源之分配，何況，立法機關是否濫用立法之形成自由，怠於立

法保護勞工，正是本件之審查標的，不宜空言立法形成自由，而

不具體說明何以勞工之退休金請求權比較不需要保護。 

六、不違反保護勞工之基本國策不等同於不違反平等原則 

如何保護勞工，立法者誠然有很大立法形成自由，故勞動基

準法未有勞工退休金請求權不得扣押、讓與等相類似之保護規定，

當還不至於違反憲法第一百五十三條保護勞工之意旨。但本件不

在審查有無違反第一百五十三條對勞工之保護義務，而是在審查

有無違反平等原則，尤其在憲法明定對勞工之特別保護義務之情

形下，立法者仍只保護退休公務員，而未保護退休勞工，因此是

否牴觸平等原則之問題。多數意見許多論述頂多只能支持未違反

第一百五十三條之規定，但未違反第一百五十三條之規定，並不

等同於未違反第七條之平等原則。 

七、與勞退金新制比較，亦有違反平等原則之疑義 

多數意見最後指出，民國九十三年之勞工退休金條例第二十

九條規定，勞工退休金及請領退休金之權利不得讓與、扣押、抵

銷或供擔保，係「立法者考量當今之社會經濟情勢，與勞動基準



7 

 

法制定當時之不同，所採取之不同立法決定，均係立法自由形成

之範圍，於平等原則亦無違背，勞工得依有利原則，自行權衡適

用勞工退休金條例或勞動基準法之規定。」惟何以當今社會經濟

情勢與勞動基準法制定當時不同，就足以合理化兩者之差別處理，

理由何在，未見說明，是否多數意見暗示民國九十年代退休勞工

之經濟生活不如民國七十年代退休勞工之經濟生活，所以前者需

要有諸如退休金權利不得扣押、讓與之保護規定，後者則不需要？

如此評價是否與事實相符，如未進一步釐清，即不應作為解釋之

理由。又相同事務理應相同處理而未獲相同處理者，並不因人民

對兩種不同的處理方式有選擇適用之自由，就當然能脫免違反平

等原則之指摘，併此指明。 

八、應單純宣告系爭立法不作為違憲 

綜上，系爭勞動基準法就退休勞工請領退休金權利未作不得

扣押、讓與、供擔保與抵銷等之保護規定，乃構成典型之違反平

等原則之立法不作為。針對違反平等原則之立法不作為，如果立

法者對原受益人有作成一定有利規定之義務，且除了修法將有利

之保護規定亦擴及適用到被不當排除在外之人，已別無其他選擇，

則本院大法官可直接經由解釋逕將有利規定予以擴張適用，如同

本院釋字第四七七號解釋之模式。但如果立法者仍有裁量空間選

擇回復合憲狀態之方式，例如考量究竟是修法將有利規定亦擴及

適用到被排除在適用範圍之外之人，或乾脆全部廢除有利規定，

或在不違反平等原則之前提下，作全盤重新設計，則基於功能最

適考量，本院大法官應只能就違反平等原則之立法不作為作單純

之確認違憲宣告，以尊重立法者就回復合憲狀態方式之自由形成

空間。本件違反平等原則之立法不作為屬於後一類型，故作單純

違憲確認宣告即為已足。 


